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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职能简介
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是指导和监督全州法院的审判工作，对阿坝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1.依法审判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民事、行政等第一、二审案件。
2.依法担负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的执行工作。
3.依法审理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
4.依法审理本院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提起再审的案件；依法受理不服基层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各类申诉和再审申请，对其中确有错误的，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5.依法审判由阿坝州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6.依法对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不明的案件指定管辖。
7.监督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8.对全州法院审判工作中提出的具体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司法解答。
9.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
10.依法国家赔偿。
11.对法律、法规、规章等草案提出意见；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12.组织、指导全州人民法院办理司法协助事项。
13.对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专业培训；指导基层人民法院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工作；按照权限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协同州级主管部门管理人民法院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工作。
14.领导全州人民法院的督察工作。
15.规划和指导全州法院机关的计划财务装备工作。
16.在审判工作中宣传法制、教育公民自觉地遵守宪法、法律和社会公德。
17.着力提升全州两级法院干警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司法业务能力。
18.承办其他应由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
（二）2025年重点工作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全州法院总体工作思路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和州委十二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紧扣群众工作、依法治州、产业发展“三件大事”，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审判自觉，做实精于“从政治上看”，善于“从法治上办”，以法院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阿坝实践。
一是扛牢政治责任，永葆对党忠诚本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党的绝对领导贯穿法院工作始终，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铸忠诚警魂、建高原铁军”教育活动，全覆盖开展政治轮训，切实提高“政治三力”。压紧压实党组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坚决抵制“宪政”“三权鼎立”等西方错误思潮，肃清流毒影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
二是深耕主责主业，砥砺服务大局担当。深入开展“三反两防”斗争和“三断”专项行动，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保持对“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突出犯罪高压打击态势，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全力护航清洁能源开发、交通建设等重点工程项目顺利推进，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强化地理标志产品司法保护，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擦亮“四圈四同”环资审判品牌，妥善化解涉旅涉环矛盾纠纷，扩大5A景区司法联盟“朋友圈”，服务保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三是厚植法治沃土，坚守司法为民初心。优化审判管理、深化条线指导，树牢案件质量意识，努力做到“纠纷到我为止”。提升“宗巴雅母”少审品牌影响力，强化“一老一小”、单亲母亲权益保障。释放法治副校长、法治副主任制度效能。健全“法庭+”综合治理机制，依托“微网实格”开展矛盾纠纷大起底、大排查、真化解，实现“事心双解、案结事了”。优质化运行“执行110”“一中心两基地”，用足执行强制措施，加速兑现胜诉权益。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广泛开展巡回审判、庭审直播等宣传活动，讲好群众身边“法治故事”。
四是淬炼优良作风，锻造过硬法院铁军。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等铁规禁令，强化司法巡查、审务督察，整治司法作风顽疾，不断转变纪律作风。健全人才“选育管用”机制，鲜明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工作导向，常态化选派干警跟岗学习、挂职锻炼，强化全员全面全时考核，锻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高原法院铁军。
2、 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属一级预算单位，无下属二级预算单位。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总编制104名，其中：政法专项编制92名，工勤编制12名。在职人员总数95人，其中：政法专项在职85人，工勤在职10人。空编9名，其中：政法专项编制7名，工勤编制2名。其他人员30人，其中：聘用制书记员30人。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我院2025年收入预算3668.15万元，其中：上年结转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668.15万元，占100%；无事业收入；无其他收入。
（2） 支出预算情况
我院2025年支出预算3668.1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228.15万元，占88%；项目支出440万元，占12%。
3、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我院2025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3668.15万元，比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减少199.39万元。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668.15万元。
支出包括： 公共安全支出2902.9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13.23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49.7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02.25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我院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3668.15万元，比2024年预算数减少199.39万元。　　
（2）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公共安全支出2902.93万元，占比79.1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13.23万元，占11.27%；卫生健康支出149.74万元，占4.08%；住房保障支出202.25万元，占5.51%。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公共安全支出（类）法院（款）行政运行（项）2025年预算数为2507.93万元，主要用于：单位2025年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单位2025年的项目支出等。
2.公共安全支出（类）法院（款）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2025年预算数为335万元，主要用于：单位2025年的日常公用经费与项目经费等支出。
3.公共安全支出（类）法院（款）  案件执行（项）2025年预算数为60万元，主要用于：单位2025年司法救助金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5年预算数为275.49万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5年预算数为137.74万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职业年金。
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2025年预算数为120.53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7.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2025年预算数为29.21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缴纳公务员医疗补助。
8.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5年预算数为202.25万元，主要用于单位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我院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3228.1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853.86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447.22万元、津贴补贴839.18万元、奖金440.68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275.49万元、职业年金缴费137.74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120.53万元、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29.21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13.77万元、住房公积金202.25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320.86万元、离休费24.02万元、生活补助0.49万元、奖励金0.06万元、离退休人员公用经费2.35万元。
公用经费374.28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11.53万元、水费2.88万元、邮电费29.84万元、取暖费3.84万元、差旅费102.33万元、维修（护）费5.85万元、培训费22.71万元、公务接待费5.38万元、福利费92.63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3.2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54.1万元。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我院202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48.5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5.3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3.2万元。
（一）2025年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
（二）2025年公务接待经费5.38万元。较2024年预算经费减少0.03万元，减少0.55%，主要原因是减少公务接待安排。
（三）2025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3.2万元。与2024年预算经费持平。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我院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0万元。较2024年预算经费无变化。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5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374.28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11.35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公用运转经费支出增加。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5年我院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单位固定资产3861.40万元。其中：房屋6019平方米，价值1552.40万元；公务用车28辆，价值1218.26万元；其他固定资产3710.25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5年我院通用项目和专用项目均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864.28万元。
十、名称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所属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至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和以前年度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经批准用于新用途使用的资金。

